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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基于2030年碳达峰目标,将公平、效率、责任、发展等多项原则

纳入区域间碳排放权分配方案中。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空间联立模型、零和博弈

SBM模型、熵权法等构造不同原则下的碳配额分配方案。研究发现:兼顾公平与

效率原则的综合性碳配额分配方案因地区间减排成本差异小而容易被更多主体所接

受,最适合中国当前情况。研究创新:设计的碳配额分配方案在公平性原则的基础

上融入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效率性原则的基础上融入零和博弈的思想,兼具公平

性、效率性、可持续性和可操作性。研究价值:制定区域间初始碳配额的合理分配

方案,对于推进省际协同减排战略、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实现2030
年碳达峰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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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勇担

碳减排的重任,在2015年 《巴黎协定》谈判中承诺 “到2030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

60%~65%”,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向全世界宣示 “二氧化碳排放力

争在2030年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之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对碳达峰和碳中和工作做出安排部署,国务院印发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

案》,支持各地区梯次有序推进碳达峰。区域间初始碳配额的合理分配是实现碳减排目标的

基础 (令狐大智等,2021),也是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建设的重要内容 (张宁和

张维洁,2008;胡鞍钢,2021)。
国内外学者在碳排放权分配原则和分配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为本文构建2030年碳达峰目

标下的省际初始碳配额分配模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由于分配原则和分配方法的多样性,
目前尚未形成具有共识性的分配方案 (方恺等,2018),分配过程中所依据的指标体系和权

重计算方法也具有一定主观性 (黄煌,2020),导致不同方案下的碳配额分配结果差异较大,
单一分配原则下可能出现极端的分配结果 (Höhne等,2014),难以被不同排放主体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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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从而在实践中的应用和推广受到制约。例如基于祖父制原则的分配结果有利于经济发达

地区,降低了减排积极性 (王倩和高翠云,2016),而基于历史减排责任的原则又会惩罚过

于严重,使过去排放量大的地区分得的配额过少,难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王文举和陈

真玲,2019),因此,构建碳排放权分配方案时应该尽量涵盖不同的分配原则 (朱潜挺等,

2015)。此外,现有研究大多基于我国2020年碳排放强度相比2005年下降40%~45%计算

不同地区的碳配额,以2030年碳达峰目标为核算基准的文献还很有限,亟待构建能够兼具

公平性、效率性、可持续性、可操作性的碳配额分配方案。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实现2030年碳达峰为目标,给出三种省域初始碳配额分配方案:

一是在公平性优先的碳配额分配方案中融入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对各地区历史排放责任和

碳转移责任的考量,构建基于责任与发展原则的省际碳配额分配方案,目的是实现碳减排与

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效协同;二是在效率性优先的碳配额分配方案中加入博弈论的思维,各地

区就2030年碳排放总量进行零和博弈,一个地区碳配额的增加必须来自其他地区碳配额的

减少,ZSG-SBM模型经多次迭代后达到各决策单元效率最大化的分配结果;三是采用熵值

法将公平性优先原则的分配结果和效率性优先原则的分配结果进行整合,得出兼顾公平与效

率的综合性碳配额分配方案。最后比较不同分配方案的边际减排成本和社会总减排成本,期

望能够为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文的创新性和贡献体现在:第一,以1995年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市为基准,为每个

省级区域确定不同的基期,较王文举和陈真玲 (2019)将样本分为三组的基期选择方式更能

体现公平性;第二,在公平性原则的基础上融入可持续发展原则,将控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

的目标进行统筹考虑;第三,在效率性原则的基础上融入零和博弈的思想,采用包含非期望

产出的ZSG-SBM模型,多次迭代后达到全国及各省均有效率的结果,体现碳达峰目标的国

家统筹和动态调配;第四,采用熵值法计算权重后得到兼顾公平、责任、发展、效率等多种

原则的碳配额分配方案,并比较不同分配方案的减排成本,丰富了我国2030年碳达峰目标

的省际分解研究。

一、公平性优先的碳配额分配方案:基于责任与发展原则

1.碳排放历史责任测算

(1)基期选择体现公平性。准确界定基期是计算各地区碳排放历史责任的基础工作,体

现公平性的理想情况是找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碳排放密度等方

面均相同的时间作为碳排放历史责任的核算起点。已有文献主要从可操作性的角度出发,基

于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GDP)相近的原则将样本分为几组,同一组选择相同的基期,不同

组选择不同的基期,本文沿袭这一可操作性较强的方案,但也做出一些改进,即为每个省级

区域都选择不同的基期,这种方法比分组确定基期的方案更为精准。具体而言,1995年人

均GDP最高的是上海市,为21302.45元,找到其他省份与1995年上海市经济发展水平最

接近的年份作为该地区碳排放历史责任的计算基期 (如表3第2列所示)。
(2)碳排放历史责任计算结果。各地区的碳排放历史责任为:

hCO2i =∑
T

t=t0

CO2it (1)

其中,下标i代表各省级区域,t代表不同年份,t0 为不同的基期,T 为碳排放历史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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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核算的终止年份,在本文中T为2018年,CO2 代表各地区在当年的实际碳排放量。
我国各省级区域碳排放历史责任计算结果见表3第3列。其中,从基期到2018年历史碳

排放量最多的是山东省,高达115.7208亿吨,其次是江苏和河北,历史累计碳排放量分别为

94.7989亿吨和93.5338亿吨,这些地区多为东部省份,依托地理位置优势或政策红利,经济

发展起步较早,工业集聚水平高,煤炭资源消耗量大,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

(Hu等,2017),而且过去的减排意识和环境规制强度都比较弱 (原毅军和耿殿贺,2010),未

能对高碳排放地区形成有效约束,因此这些地区在未来碳配额的分配中应该承担更多历史责任,
分得更少的碳配额。而海南、贵州、云南、甘肃、青海等地区的碳排放历史责任较小,这些地区

多为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工业化起步较晚、进程缓慢,或者因区域面积小或人口少产生的历史

碳排放较少,这些地区在基于历史责任原则的未来碳配额分配过程中能够分得更多的碳排放权。

2.碳排放转移责任测算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计算出各地区理论上的合理碳排放量,以实际碳排放量与合理碳

排放量之差衡量碳排放转移责任。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样本涵盖199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因核心指标数

据缺失值较多未予纳入。
各省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能源平衡表。其中,1995~

2009年获取能源平衡表中:煤炭、焦炭、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原油、汽油、煤油、柴油、
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共11种能源,2010~2018年新增高炉煤气、转炉煤气以及液

化天然气总共14种能源。逐年对每个省消费的各种能源剔除掉能源加工转换过程中的投入

量、损失量以及工业生产中用作原料和材料的部分,得到30个省区在1995~2018年的能源

净消费量。再根据各种能源相应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和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计算得到碳排放量。
能源结构、能源强度计算所需数据也来源于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经济集聚、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劳动就业人口、产业结构、科技支出、交通便利

度、对外开放度、商品市场活跃度等指标计算过程中所需的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 《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需要以实际值计算的指

标选择1990年为基期进行调整。
(2)计量模型与变量定义。碳排放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王文举和陈真玲,

2019),各地区碳排放量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同时,也会降低经济集聚水平 (张可和汪东芳,

2014),所以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计算合理碳排放更为科学,并且碳排放存在空间转移特征,会对邻

近地区产生影响 (孙立成等,2014;陈真玲,2016),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可以衡量这种溢出效应。
因此,本文采用空间联立模型分析各地区碳排放和经济集聚之间的双向因果和空间溢出效应:

   

lnCO2it =α0+α1lnaggit+α2lngdpit+α3lnlaborit+α4lnesit+α5lneeit

+α6lntechgit+α7lnserveit+α8lnenvpolluit+α9lnenvreguit     (2)

+ρ1 ∑
n

j=1,i≠j
wijlnCO2jt+ρ2 ∑

n

j=1,i≠j
wijlnaggjt+μit

lnaggit =β0+β1lnCO2it+β2lntriffit+β3lnfdiit+β4lnurbanit+β5lnsalesit   (3)

+γ1 ∑
n

j=1,i≠j
wijlnCO2jt+γ2 ∑

n

j=1,i≠j
wijlnaggjt+εit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主要变量的含义和构造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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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在2006年提出了一种根据化石燃

料消耗量和排放因子估算CO2 排放量的方法,因数据获取难度适中、可操作性强、与国际

权威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发布机构 (如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二氧化碳信息研究中心,CDI-
AC;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结果相近度高而被相关学者广泛采纳 (陈诗一,2011;王

峰等,2013;Gao等,2021)。

CO2 =∑
n

i=1
CO2,i =∑

n

i=1
Ei·NCVi·CEFi (4)

其中,CO2 为二氧化碳排放量,i代表煤炭、焦炭、原油、液化石油气等各种能源燃

料,Ei 代表各种能源的燃烧消费量,NCVi 代表各种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用于将各种能

源消费量转化为能源单位 (TJ),CEFi 代表各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经济集聚指经济活动在单位空间内的疏密程度,借鉴范剑勇 (2006)、张可和汪东芳

(2014),采用单位行政区划土地面积所承载的非农产出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用地区实际

GDP来衡量,能源结构用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计算得到,能源强度用单位非农产出

的能源消费量来表示,技术进步用科学技术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用第三产

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加入环境规制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一方面根据各地区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采用熵值法计算综合指数衡量地区

环境污染程度,是环境规制的逆指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越大代表环境规制程度越低;另一方面

采用各地区每年颁布的环境法规数量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法规数越多代表环境规制程度越高。
经济集聚模型中的交通便利度指标用各地区铁路、公路、水路与区域面积的比值来衡

量,对外开放度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占GDP的比重来代表,城市化水平通过城市

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计算得到,市场活跃度用各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示 (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碳排放 CO2
借鉴IPCC (2006)的方法,根据各地区14种能源消耗量及相应的平均低

位发热量和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计算得到①

经济集聚 agg 第二、第三产业的实际产出/行政区域土地面积

经济发展水平 gdp 地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人口规模 labor 地区劳动就业人口

能源结构 es 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能源强度 ee 单位非农产出的能源消费量

技术进步 techg 科技支出占GDP的比重

产业结构 serve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

环境污染 envpollu
根据各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采

用熵值法计算综合指数

环境规制 envregu 各地区每年颁布的环境法规数量

交通便利度 triff 各地区铁路、公路、水路与区域面积的比值

对外开放度 fdi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占GDP的比重

城市化水平 urban 城市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

市场活跃度 sales 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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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重庆缺失1995~1996年数据,海南缺失2002年数据,宁夏缺失2000~2002年数据,均通过线性插值法补齐。



  (3)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本文设定4种空间权重矩阵,分别是0-1相邻矩阵、地理

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地理经济综合矩阵。具体如下:

W1 =
1 i≠j

0 i=j{ (5)

W2 =
1/dij i≠j

0  i=j{ (6)

W3 =
1/|rgdpit-rgdpjt| i≠j

0 i=j{ (7)

W4 =
1/d2ij·diag

rgdp1

rgdp
,rgdp2

rgdp
,…,rgdpn

rgdp
æ

è
ç

ö

ø
÷  i≠j

0 i=j

ì

î

í

ï
ï

ï
ï

(8)

W1 为0-1相邻矩阵,如果地区i与地区j的边界相邻则设定为1,否则为0;W2 为地理

距离矩阵,基于各省会城市所在地的经纬度坐标计算出两个省份之间的欧式距离后取倒数;

W3 为经济距离矩阵,采用各省之间的人均实际GDP (1990年价格)差异计算;W4 为地理经

济综合矩阵,其中rgdpi = 1
tm -t0+1

·∑
tm

t=t0

rgdpit,i=1,2,…,n,代表样本期内第i个地区

实际人均GDP的均值,rgdp= 1
n(tm -t0+1)

·∑
tm

t=t0
∑
n

i=1
rgdpit,i=1,2,…,n;t=t0,t1,…,tm,

代表样本期内30个省级区域实际人均GDP的均值。并且参考 Hanetal. (2018)、邵帅等

(2019)的研究,在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过程中将所有权重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各行的

和为1。
(4)空间联立模型估计结果。采用广义三阶段空间最小二乘法 (GS3SLS)对空间联立

模型 (2)和 (3)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结果见表2。在地理距离矩阵 (W2)和经济

距离矩阵 (W3)下,空间滞后项系数ρ能够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0~1相邻矩阵

(W1)和地理经济综合矩阵 (W4)下,空间滞后项系数ρ能够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空间联立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样本数据,即各个省份的碳排放和经济集聚对其他地区存

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四个模型在拟合优度 (R2 及调整R2)、AIC和SC等方面的差异均

较小,而采用地理经济综合矩阵 (W4)的计量模型不仅能够兼顾地理和经济两个层面的空

间溢出效应,而且通过了空间误差检验 (MoranMIError)、空间滞后检验 (LMLag)和空

间自回归检验 (LMSAC),因此将其作为本文计算各地区合理碳排放量和碳排放转移责任

的基准模型。
对于碳排放模型,经济集聚、实际GDP、人口规模、能源结构、能源强度、技术进步、

产业结构等变量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碳排放的空间滞后项和经济集聚的空间滞

后项系数均可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各地区的碳排放受相邻地区碳排放和经济集聚因素的影

响,与叶琴等 (2018)、邵帅等 (2019)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但环境规制的影响不显著,可

能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早期我国的环境规制强度较弱,对低碳发展的重视程度不足,企业生产

·711·基于2030年碳达峰目标的中国省域碳配额分配研究





过程中污染减排方面的投入有限 (原毅军和耿殿贺,2010),相信随着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的施行,环境规制强度显著提升,企业低碳减排意识不断加强,环保方面的投

入不断加大,能够对减少碳排放做出重要贡献。
对于经济集聚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交通便利度、对外开放度、城市化水平、市场活跃

度等因素对经济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碳排放对经济集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符合之前

学者的研究发现 (张可和汪东芳,2014;何文举等,2019)。

表2 碳排放与经济集聚的空间联立模型估计结果

(1) (2) (3) (4)

(0-1距离) (地理距离) (经济距离) (综合距离)

碳排放模型 (lco2)

w1y_lco2
0.0009**

(2.4505)
0.3291***

(3.4478)
0.2173***

(2.9251)
0.2283**

(2.5449)

w1y_lagg
0.0030***

(3.0127)
0.9692***

(4.5941)
0.6379***

(3.1709)
0.6640***

(3.5809)

lagg
-0.0299***

(-6.2369)
-0.0319***

(-6.5823)
-0.0307***

(-6.2058)
-0.0294***

(-6.0631)

lgdp
1.1301***

(154.3252)
1.1306***

(154.3543)
1.1329***

(152.8260)
1.1298***

(152.3289)

llabor
-0.1061***

(-11.8739)
-0.1083***

(-12.0633)
-0.1076***

(-11.8977)
-0.1056***

(-11.7011)

les
0.1792***

(10.4722)
0.1795***

(10.4909)
0.1814***

(10.5949)
0.1808***

(10.5581)

lee
0.9941***

(105.9627)
0.9944***

(106.0056)
0.9949***

(105.7947)
0.9958***

(106.2529)

ltechg
0.0608***

(2.7241)
0.0524**

(2.3485)
0.0644***

(2.9049)
0.0567**

(2.5390)

ltechg2
-0.0067*

(-1.7540)
-0.0052
(-1.3467)

-0.0071*

(-1.8444)
-0.0060
(-1.5646)

lserve
-0.1314***

(-4.9331)
-0.1480***

(-5.4014)
-0.1304***

(-4.8958)
-0.1343***

(-4.9434)

lenvpollu
0.0085
(0.7738)

0.0086
(0.7770)

0.0094
(0.8552)

0.0086
(0.7733)

lenvregu
-0.0026
(-0.7016)

-0.0024
(-0.6460)

-0.0027
(-0.7500)

-0.0026
(-0.7197)

_cons
0.3630***

(5.5529)
0.3656***

(5.4583)
0.3395***

(5.2225)
0.3715***

(5.4491)

ρ 0.0009** 0.3291*** 0.2173*** 0.2283**

[p] [0.0145] [0.0006] [0.0036] [0.0111]

R2 0.9922 0.9922 0.9922 0.9922

Adj-R2 0.9920 0.9921 0.9921 0.9921

AIC -1551.874 -1558.793 -1554.570 -1559.168

SC -1492.344 -1499.263 -1495.040 -1499.638

RootMSE 0.0816 0.0812 0.0815 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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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 (2) (3) (4)

(0-1距离) (地理距离) (经济距离) (综合距离)

经济集聚模型 (lagg)

w1y_lagg
0.0018
(0.2640)

6.7619***

(4.9965)
2.6209*

(1.9585)
6.0734***

(5.1369)

w1y_lco2
-0.0011
(-0.4228)

2.6057***

(4.2765)
0.7515
(1.5135)

2.9928***

(5.2742)

lco2
-0.1693***

(-3.5378)
-0.1662***

(-3.4603)
-0.1670***

(-3.4842)
-0.1814***

(-3.7877)

ltriff
0.9012***

(32.8952)
0.8661***

(32.1944)
0.8901***

(33.1772)
0.8766***

(32.7717)

lfdi
0.3135***

(14.6724)
0.3316***

(15.5895)
0.3171***

(15.2405)
0.3143***

(14.5563)

lurban
0.8744***

(13.5660)
0.8648***

(13.5546)
0.8745***

(13.6016)
0.8874***

(13.8410)

lsales
0.4100***

(11.2031)
0.3905***

(10.5070)
0.4055***

(11.0547)
0.4169***

(11.1036)

_cons
-2.8454***

(-10.2090)
-2.7537***

(-9.5058)
-2.8593***

(-10.5086)
-3.0089***

(-10.3556)
R2 0.8405 0.8433 0.8410 0.8442

Adj-R2 0.8389 0.8418 0.8394 0.8427
AIC 1182.217 1169.477 1180.113 1165.165
SC 1218.851 1206.111 1216.747 1201.799

RootMSE 0.5469 0.5421 0.5461 0.5405
联立模型

N (个) 720 720 720 720
R2 (McElroy) 0.9857 0.9858 0.9858 0.9858

Adj-R2 (McElroy) 0.9855 0.9856 0.9856 0.9856

F [p]
5.2e+03***

[0.0000]
5.2e+03***

[0.0000]
5.2e+03***

[0.0000]
5.2e+03***

[0.0000]

Chi2 [p]
3.1e+03***

[0.0000]
3.1e+03***

[0.0000]
3.1e+03***

[0.0000]
3.1e+03***

[0.0000]
(1974)AIC 0.0068 0.0067 0.0068 0.0067

(1973)LogAIC -4.9933 -5.0029 -4.9970 -5.0034
(1978)SC 0.0074 0.0073 0.0073 0.0073

(1978)LogSC -4.9106 -4.9202 -4.9143 -4.9207

MoranMIErrorTest [p]
-0.0321
[0.9744]

-19.1124***

[0.0000]
-3.6694***

[0.0002]
-5.1483***

[0.0000]

LMError (Robust)[p]
0.2980
[0.5851]

8.0630***

[0.0045]
0.6342
[0.4258]

4.2841**

[0.0385]

LMLag (Robust)[p]
1.2464
[0.2642]

15.2753***

[0.0001]
1.0287
[0.3105]

7.3774***

[0.0066]
LMSAC

(LMErr+LMLag _R)[p]
1.8205
[0.4024]

15.6264***

[0.0004]
1.0340
[0.5963]

7.4069**

[0.0246]

  注:小括号内为t值,中括号内为p值,***、**、*分别代表系数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

t检验。w1y_lco2代表碳排放的空间滞后项,w1y_lagg代表经济集聚的空间滞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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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碳排放转移责任计算结果。仅核算当期责任不能反映出发达地区的碳排放历史责任

(王文举和李峰,2015),需要核算各地区的碳排放历史责任并从未来碳配额的分配中予以扣

除。计量模型 (2)代表经济、人口、能源、技术、环境规制等因素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对

空间联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并代入原模型即可估算出各地区的合理碳排放量,本文采用真实

碳排放量与合理碳排放量之间的残差代表碳转移责任。若残差为正,代表该省份是碳排放转

出地区,即将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向其他地区进行了转移,反之则为碳排放转入

地区,承接了其他地区的碳转移。
各省基期至2018年累积碳排放转移责任的计算结果见表3第4列和图1。其中,河北、

安徽、天津、四川、上海等地区的碳排放转出较多,而内蒙古、广东、黑龙江、新疆、山

东、浙江等地区的碳排放转入较多,通常认为能源富集区域向能源匮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高的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了大量的碳排放 (石敏俊等,2012)。

图1 各省基期至2018年的累积碳转移情况

3.2030年碳排放总量与各地区碳排放量

我国2030年碳达峰目标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 排放较2005年下降60%~65%。国内

外学者基于不同准则的估算结果存在一些差别,通常基于温升目标计算的碳排放量小于碳强度

下降目标计算的碳排放量。例如Meinshausen等 (2015)基于2℃温升目标估算的2030年碳排

放量为83.44亿吨,张浩然和李玮 (2020)基于1.5℃温升目标估算的结果为37.40亿~
108.72亿吨 (均值为73.06亿吨),基于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估算的中国2030
年碳排放总量目标为122.35亿~139.84亿吨 (均值为131.10亿吨),Xu等 (2017)基于

碳强度减排目标估算的结果为103.9亿吨。本文借鉴黄煌 (2020)、周迪等 (2020)、田云和

林子娟 (2021)的相关参数设定,以2005年为基准年,2030年为目标年,选择碳强度下降

65%的最高目标,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6%的下限,估算出我国2030年碳排放总量为

131.9931亿吨。
关于我国2030年各省级区域的碳排放量,结合各地区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比

例进行估算。1995~2012年我国碳排放总量呈上升趋势,但随着气候变化压力加大以及碳

减排目标受到高度重视并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碳排放量从2013年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化

并逐渐回稳 (王文举和陈真玲,2019),因此以2013~2018年各地区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

总量的比例来计算各地区2030年的碳排放量,结果见表3第8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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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平性优先的碳配额分配结果

基于人际平等原则、历史责任原则与经济发展原则的方案能够全面反映公平的核心观点

(王文举和李峰,2015)。若个别地区的碳减排历史责任与转移责任超出可承受能力从而影响

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发展机会不公平的一种体现,因此碳配额的分配有必要在历史责任

与转移责任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
本文根据碳排放历史责任和转移责任设计一个奖惩机制,将某地区的碳排放总责任与经

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碳排放量相偏离的部分予以补偿或削减,得到公平性优先、考虑地区可

持续发展的碳配额。具体而言,设i=1,2,…,n,分别代表北京、天津、河北等30个省

级区域,S为2030年碳排放总量目标,Si 为各省级区域的碳配额,ri 为责任份额 (各省年

均责任占全国年均总责任的比重),Xi 为各地区与经济发展水平 (采用实际GDP衡量)相

适应的碳排放量 (Xi=GDPi/GDP·碳排放总量 ),Yi 为各地区基期至2018年的碳排放年

均责任,则各省2030年的碳配额应该按如下方式分配:

Si =S·ri+(Xi-Yi) (9)

基于公平性优先原则的2030年我国各省级区域的碳配额分配结果见表3第7列。与前

文按历史比例估算的2030年各地区碳排放量相比,只有天津的碳配额与碳排放量差额较小,
有0.13万吨的盈余,浙江、福建、湖北、广东、四川等地出现碳配额富余,河北、山西、
内蒙古、辽宁、新疆等地出现碳配额不足。这种基于惩罚机制的分配方案能够体现出碳排放

历史责任和转移责任,并且兼顾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各地区虽然有配额盈余或不足,
但随着我国碳配额交易市场的逐渐完善,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予以调整。

表3 各地区碳排放历史责任、转移责任与2030年碳配额 (单位:万吨)

地 区
历史责任

计算基期

碳排放

历史责任

碳排放

转移责任

碳排放

总责任

碳排放

年均责任

公平优先的

碳配额

2030年

碳排放

北京 1996年 208615.67 8152.07 216767.74 9424.68 17558.57 11395.72

天津 2001年 234844.04 17906.16 252750.20 14041.68 20836.36 20836.23

河北 2008年 935337.65 185748.01 1121085.66 101916.88 81085.60 119767.44

山西 2011年 421930.39 4039.43 425969.82 53246.23 38100.41 66995.22

内蒙古 2007年 734586.35 -79110.13 655476.22 54623.02 41107.83 84504.72

辽宁 2006年 647714.31 7934.07 655648.38 50434.49 56263.22 69880.09

吉林 2008年 255808.57 -12546.03 243262.54 22114.78 27174.74 29497.67

黑龙江 2008年 296722.90 -41351.21 255371.69 23215.61 32054.64 36177.12

上海 1995年 401701.46 15682.11 417383.57 17390.98 29870.03 26133.62

江苏 2004年 947989.34 -2741.92 945247.42 63016.49 105822.70 98906.70

浙江 2003年 543480.44 -22037.13 521443.31 32590.21 62462.65 48484.18

安徽 2012年 262926.62 19658.02 282584.64 40369.23 53801.16 47864.20

福建 2006年 278009.57 -2372.07 275637.50 21202.88 41955.88 29528.18

江西 2012年 150895.46 11094.37 161989.83 23141.40 31509.64 28009.31

山东 2005年 1157207.53 -24970.54 1132236.99 80874.07 116717.56 112977.15

河南 2010年 483076.10 -9596.52 473479.58 52608.84 70162.45 653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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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地 区
历史责任

计算基期

碳排放

历史责任

碳排放

转移责任

碳排放

总责任

碳排放

年均责任

公平优先的

碳配额

2030年

碳排放

湖北 2010年 319262.20 11605.09 330867.29 36763.03 57348.04 41753.59

湖南 2011年 246696.51 12535.48 259231.99 32404.00 49377.76 38544.19

广东 2004年 713159.17 -50210.33 662948.84 44196.59 112150.01 67538.56

广西 2013年 127981.39 4737.29 132718.68 22119.78 37177.45 26554.88

海南 2011年 28767.65 -4734.71 24032.94 3004.12 7090.47 4597.42

重庆 2010年 141171.81 3604.25 144776.06 16086.23 25105.20 19382.50

四川 2012年 220720.36 16023.29 236743.65 33820.52 62595.71 38879.93

贵州 2018年 26539.85 -221.92 26317.93 26317.93 25464.72 32250.08

云南 2015年 75305.89 4422.97 79728.86 19932.22 30693.05 24099.95

陕西 2011年 216115.30 -5154.14 210961.16 26370.15 32288.25 33844.58

甘肃 2016年 48112.79 1264.37 49377.16 16459.05 18811.18 20323.33

青海 2012年 34291.89 2424.53 36716.42 5245.20 5065.80 6215.04

宁夏 2012年 113248.11 2647.55 115895.66 16556.52 8519.96 20494.78

新疆 2011年 285514.33 -36823.67 248690.66 31086.33 21760.43 49175.34

二、效率性优先的碳配额分配方案:基于竞争与协同原则

在2030年碳达峰目标的总量约束下,碳配额作为一种权利,在不同地区之间具有竞争

性,因此对碳排放权的分配方案应该纳入区域间协同发展的总体战略性思维,充分考虑到不

同排放主体的投入产出效率。零和博弈DEA模型 (ZSG-DEA)被用于解决资源分配问题,
该方法假设整个经济系统中的资源是固定的,因此一个决策单元的投入资源增加将导致其他

决策单元的投入资源减少 (Lins等,2003)。很多文献在采用ZSG-DEA方法处理基于效率

原则的碳排放权分配问题时,将非期望产出CO2 作为投入要素,GDP、人口、资本投入等

作为产出要素,原理是在碳排放权相同的情况下,若决策单元能拥有更多的GDP、人口、
能源等要素,代表较高的分配效率 (Gomes和Lins,2008;林坦和宁俊飞,2011;王勇等,

2017),但这种处理方式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现实中经济主体的投入是人口、能源、资

本等,期望产出是GDP,而CO2 是作为非期望产出存在的;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大多基于

投入导向的模型 (郭际等,2015;郭文等,2020),而碳配额分配问题应该是在投入要素保

持不变的基础上对非期望产出进行调整,即产出导向的模型更符合现实情况。因此,本文采

用产出导向、规模报酬不变的ZSG-SBM模型制定碳配额在我国各省级区域间的分配方案。

1.ZSG-SBM模型

SBM模型 (SlackBasedMeasure)根据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松弛进行效率改进

(Tone,2001、2010),可以用于测算碳排放效率 (Choi等,2012;Yan等,2018)。本文采

用i=1,2,…,30代表我国的30个省级区域 (决策单元),m=1,2,…,M 分别代表m
个期望产出,n=1,2,…,N 分别代表n 个投入要素,r=1,2,…,R 分别代表r个非期

望产出,λ代表正的强度向量。区域i的投入要素、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分别用xni、ymi

和CO2ri表示,产出导向包含非期望产出 (CO2)的SBM模型表达式见模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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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ρ*
0 为投入和产出的平均效率,Sx

n 、Sy
m 、Sc

r 分别代表投入要素、期望产出、非期望

产出的松弛变量。
借鉴Lins等 (2003)和Gomes和Lins(2008)将零和博弈思想融入效率评价方法中,在

2030年碳排放权总量恒定的情况下,碳配额在各省之间的分配具有竞争性,通过对无效决策

单元的非期望产出松弛变量进行调整实现效率提升,最终整体和各决策单元均有效率的分配方

案就体现了地区间的协同发展。参考郭文等 (2017),令hi =(CO2ri-Sc
ri)/CO2ri,i=1,2,…,

30,ZSG-SBM模型的表达式为:

ρ*
0 =minhZSG

i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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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刘海英和王钰 (2020)的设定,地区i为实现效率提升需要减少ui(1-φi
u)单位碳排

放,按照比例分配策略,其他地区 m (m≠i)的碳排放权需要相应增加ui(1-φi
u)·

um

∑
N

n=1,n≠iun

,全部地区都调整后m 地区共需要增加碳排放权 ∑
N

n=1,n≠i

ui(1-φi
u)· um

∑
N

n=1,n≠iun

æ

è
çç

ö

ø
÷÷,

共需要减少碳排放权um(1-φm
u),因此调整后m 地区的碳配额为:

u'm=um +∑
N

n=1,n≠i

ui(1-φi
u)·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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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次迭代调整后,达到整体及各决策单元最有效率的结果,此时各地区的碳配额是

零和博弈下的效率原则分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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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30年各指标数值的估算

根据前文的设定,我国2030年碳排放总量为131.9931亿吨,各地区的碳排放量采用

2013~2018年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比例计算得到。2016年12月29日,国家发改委和国家

能源局2016年印发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 (2016~2030)》,提出到2030年全国能源消

费总量控制在60亿吨标准煤以内,本文以此作为2030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数值,各地区

2030年的能源消费量按照其2013~2018年占全国的比例进行估算。

2030年全国人口、实际GDP、固定资本存量的数据采用2013~2018年的平均增长率计

算得到。与各地区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量的估算方法保持一致,以2013~2018年各地区人

口、固定资本存量、能源消费量、实际GDP占全国总量的比例来计算各地区2030年的指标

数值。其中,人口、能源消费量、实际GDP的计算方法与表1相同,固定资本存量的计算

参考单豪杰 (2008)的方法,折旧率为10.96%,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过程中用到的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及指数来自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2004)》《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等,2018
年各省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在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各省份

统计年鉴等渠道均无法获取,本文通过 《中国统计年鉴 (2019)》中 “分地区按领域分固定

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情况”计算得到2018年的投资数据,进而计算2018年的

固定资本存量。

3.效率性优先原则的碳配额分配结果

效率性优先原则的碳配额分配结果见表4。根据初始SBM 效率结果,北京、上海、浙

江、安徽、广东等东部和沿海地区的效率值为1.0000,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低碳技术、
能源利用效率、环境规制强度等方面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而陕西、甘肃、青海、贵州等西

部地区的效率未达有效前沿,根据松弛变量的指示对这些地区的碳配额进行增减能够进一步

提升效率值。与郭文等 (2017)对我国2020年各省份碳配额的效率估算结果相比可以发现,
更多省份的初始效率值达到了生产可能性前沿,各省份2030年的初始效率值也更高,说明

我国的碳排放与劳动、资本、能源等要素的投入和经济产出之间的协调性在稳步提升。
经过5次迭代调整后,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广东的效

率值达到1.0000,表明在全国碳排放总量恒定的情况下通过省际的碳配额调整让更多地区

达到了技术效率前沿,并且其他地区的效率也有所提升,各省份平均效率由0.7420上升至

0.8441。从第6次迭代开始无法继续提升各省份的效率值,表明在国家统筹原则下通过地区

间的碳配额调整能够有效提升效率,但不是所有省份都能达到效率值为1.0000,与文献中

各地区最终效率均为1.0000的结果有所不同,主要原因是:林坦和宁俊飞 (2011)、王勇等

(2017)基于投入导向模型,将碳排放权作为唯一投入要素进行配额的调整,刘海英和王钰

(2020)、郭文等 (2020)同时调整期望产出 (GDP)和非期望产出 (碳排放),而本文基于

产出导向的模型更符合现实,并且考虑到GDP不能由政府部门直接调配,因此在碳配额方

案的调整过程中保持期望产出不变,仅通过碳配额在省际的零和调整来提高效率。
表4第8列是各省份在效率值最高情况下的碳配额,与本文估算的2030年各地区碳排

放相比,各地区的碳配额增减幅度不大,只需在小范围进行调整即可实现有效率的分配结

果。因此,基于效率原则的碳配额分配方案体现了2030年碳达峰总量目标约束下各省份之

间关于碳配额的竞争与协同,通过多次迭代调整实现效率的提升,这个过程和结果的实现需

要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决策部门的统筹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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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基于ZSG-SBM方法的碳配额分配结果 (单位:万吨)

地区
初始 第1次迭代 第2次迭代 第3次迭代 第4次迭代 第5次迭代

碳配额 效率值 效率值 效率值 效率值 效率值 碳配额 效率值

北京 11395.72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9912.27 1.0000

天津 20836.23 0.9028 0.9648 0.9943 1.0000 1.0000 28569.40 1.0000

河北 119767.44 0.6268 0.7049 0.7834 0.8005 0.8005 64726.56 0.8005

山西 66995.22 0.6013 0.6608 0.7525 0.7856 0.7858 25619.67 0.7858

内蒙古 84504.72 0.6131 0.6828 0.7561 0.7743 0.7743 47448.58 0.7743

辽宁 69880.09 0.7207 0.8106 0.9341 0.9702 0.9702 40419.07 0.9702

吉林 29497.67 0.6592 0.6851 0.6962 0.6981 0.6981 42821.06 0.6981

黑龙江 36177.12 0.7209 0.8092 0.8908 0.9120 0.9121 26442.45 0.9121

上海 26133.62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45664.48 1.0000

江苏 98906.70 0.8516 0.9460 0.9942 0.9999 1.0000 112475.61 1.0000

浙江 48484.18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84718.65 1.0000

安徽 47864.2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83635.32 1.0000

福建 29528.18 0.8736 0.9511 0.9921 0.9998 1.0000 36655.39 1.0000

江西 28009.31 0.7075 0.7825 0.8372 0.8498 0.8499 25766.28 0.8499

山东 112977.15 0.7934 0.8402 0.9791 1.0000 1.0000 97153.87 1.0000

河南 65319.76 0.6387 0.6758 0.6927 0.6952 0.6952 85124.51 0.6952

湖北 41753.59 0.7636 0.8215 0.8507 0.8559 0.8559 52353.06 0.8559

湖南 38544.19 0.7534 0.8305 0.8791 0.8890 0.8890 40094.42 0.8890

广东 67538.56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18013.23 1.0000

广西 26554.88 0.7268 0.7758 0.8004 0.8051 0.8051 33976.29 0.8051

海南 4597.42 0.7929 0.8204 0.8320 0.8343 0.8343 7028.25 0.8343

重庆 19382.50 0.7640 0.8313 0.8703 0.8786 0.8787 22293.95 0.8787

四川 38879.93 0.8246 0.9081 0.9568 0.9662 0.9662 43790.70 0.9662

贵州 32250.08 0.6014 0.6619 0.7378 0.7629 0.7633 16610.37 0.7633

云南 24099.95 0.6507 0.6896 0.7090 0.7127 0.7127 30859.34 0.7127

陕西 33844.58 0.6432 0.7029 0.7433 0.7521 0.7521 32500.24 0.7521

甘肃 20323.33 0.6158 0.6766 0.7289 0.7427 0.7429 15785.68 0.7429

青海 6215.04 0.5287 0.5553 0.5690 0.5720 0.5720 7752.25 0.5720

宁夏 20494.78 0.3826 0.4053 0.4342 0.4442 0.4444 10556.80 0.4444

新疆 49175.34 0.5025 0.5417 0.5996 0.6200 0.6202 21163.69 0.6202

平均 0.7420 0.7912 0.8338 0.8440 0.8441 0.8441

三、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综合性碳配额分配方案

公平原则考虑了各地区的碳排放历史责任和转移责任,而效率原则考虑了各地区的碳减

排能力,更优的碳配额分配方案应该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 (Duan等,2018;王文举

和陈真玲,2019)。为综合不同分配原则和分配方法的优势,本文采用熵值法将公平性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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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下的碳配额分配结果和效率性优先原则下的碳配额分配结果进行整合,得出兼顾公平与

效率的综合性碳配额分配方案。

1.熵值法确定权重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能够避免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等主观赋权法的人为因

素偏差。其基本原理是根据指标信息熵和变异性的大小进行权重分配,即信息熵越小,代表

离散程度越大,指标的信息含量越大,对应的权重也越大,反之则权重越小。经计算,本文

中基于公平原则的碳配额指标与基于效率原则的碳配额指标的权重W1 和W2 分别为0.5352
和0.4648,即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综合性碳配额分配方式是:

mCO2i =W1CO2公平 +W2CO2效率 =0.5352CO2公平 +0.4648CO2效率 (13)

2.基于综合原则的碳配额分配结果

将各省份公平性优先的碳配额分配结果与效率性优先的碳配额分配结果分别乘以熵值法

计算出的权重后,加总得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综合性碳配额分配结果 (见表5)。可以发现,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等地区出现较多的配额盈余,而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等地区由于碳排放历史责任和转移责任较大出现配额不足,这些省份经济发展水平

和能源利用效率很高,有能力进一步减少碳排放,而且低碳城市试点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

策能够有效激励区域内企业进行碳减排。

表5 基于公平与效率综合原则的碳配额分配结果 单位:万吨

地 区
综合原则

碳配额

2030年

碳排放

差值

2030年-综合
地 区

综合原则

碳配额

2030年

碳排放

差值

2030年-综合

北京 18652.57 11395.72 -7256.85 河南 77116.82 65319.76 -11797.06

天津 24430.68 20836.23 -3594.45 湖北 55026.37 41753.59 -13272.78

河北 73481.92 119767.44 46285.52 湖南 45062.86 38544.19 -6518.67

山西 32299.36 66995.22 34695.86 广东 114875.24 67538.56 -47336.68

内蒙古 44055.01 84504.72 40449.71 广西 35689.55 26554.88 -9134.67

辽宁 48898.86 69880.09 20981.23 海南 7061.55 4597.42 -2464.13

吉林 34447.15 29497.67 -4949.48 重庆 23798.53 19382.50 -4416.03

黑龙江 29446.09 36177.12 6731.03 四川 53855.14 38879.93 -14975.21

上海 37211.29 26133.62 -11077.67 贵州 21349.22 32250.08 10900.86

江苏 108914.97 98906.70 -10008.27 云南 30770.34 24099.95 -6670.39

浙江 72807.24 48484.18 -24323.06 陕西 32386.78 33844.58 1457.80

安徽 67668.08 47864.20 -19803.88 甘肃 17404.93 20323.33 2918.40

福建 39492.21 29528.18 -9964.03 青海 6314.46 6215.04 -99.42

江西 28840.12 28009.31 -830.81 宁夏 9466.68 20494.78 11028.10

山东 107624.36 112977.15 5352.79 新疆 21483.07 49175.34 27692.27

四、不同分配方案的减排成本比较

不同分配方案下各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碳配额盈余或不足,盈余的碳配额可以为排放主

体带来收益,配额的不足则会成为经济主体的减排负担。碳减排成本通常用影子价格来衡

·621·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7期





量,是指在一定生产水平下,排放主体为减少一单位碳排放所必需的要素投入增加或期望产

出减少量 (Lee和Zhang,2012)。

1.边际减排成本和总减排成本

采用SBM-DEA模型的利润最大化函数模型计算边际减排成本 (刘明磊等,2011;Du-
an等,2018)。基于Charnes-Cooper变换,对模型 (10)求利润最大化的优化模型:

maxA =∑
M

m=1
pmiymi-∑

N

n=1
pnixni-∑

R

r=1
priCO2ri (14)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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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得到减排成本:

rci =-ryi·
∂D0(x,y,CO2;gy,gca)/∂CO2

∂D0(x,y,co2;gy,gca)/∂y
=-ryi·pmi

pri
=maci (15)

其中,pmi、pni、pri分别为期望产出 (GDP)、投入要素、非期望产出 (碳排放)的影

子价格。ryi代表经济产出的市场价格,参考Duan等 (2018)、王文举和陈真玲 (2019)、黄

煌 (2020)、闫庆友等 (2020)的研究,将ryi设定为1元,则每个地区的边际减排成本可通

过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与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相除得到,代表区域i为了减少一单位非期

望产出而愿意放弃的期望产出情况。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启动和逐步完善,碳排放权可

以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交易,即实际碳排放和碳配额之间存在差值,因此区域i的碳减排总

成本为:

TCi =∑(CO2实际 -CO2配额)·maci (16)

各地区的碳减排总成本也可能是总收益,即碳配额大于实际碳排放的情况下,产生的剩

余碳配额可以进行市场交易从而获得额外收益,这也是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倡导节能减排理

念、进行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改造的重要动力。

2.不同分配方案的减排成本比较

在公平性优先、效率性优先和综合原则三种分配方案下,各省级区域的减排成本见

表6。
不同分配原则下各省份间的边际减排成本差异较大,对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

东等碳排放强度较低的东部或沿海地区,效率性优先原则下边际减排成本较高,公平性优先

原则下边际减排成本较低,综合原则下边际减排成本居中;而对于山西、辽宁、黑龙江、贵

州、甘肃、新疆等碳排放强度较高的西部地区,公平性优先原则下边际减排成本较高,效率

性优先原则下边际减排成本较低。
对于总减排成本,整体而言效率性优先原则下各地区的成本最低,但山西、内蒙古、宁

夏、安徽等煤炭产地面临过高的减排成本;公平原则下省际的总减排成本差异非常大,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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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河北、山西、新疆等地区的总减排成本超过20万亿元,而广东、四川等地区的总减排

收益超过10万亿元;在综合分配原则下,超过半数的省份可以拥有减排收益,这将极大提

升减排动力,随着全国碳交易市场的逐步建成和完善,这种碳排放权分配方案更具可持

续性。

表6 不同分配方案的减排成本比较 (单位:亿元)

地 区
公平原则 效率原则 综合原则

边际减排成本 总减排成本 边际减排成本 总减排成本 边际减排成本 总减排成本

北京 2.9409 -18124.09 3.3350 -28403.12 3.1241 -22670.88

天津 3.2369 -0.42 4.4384 -34322.59 3.7954 -13642.35

河北 6.2600 242148.08 4.9971 275043.90 5.6730 262578.88

山西 7.6636 221439.54 5.1531 213213.41 6.4967 225407.70

内蒙古 6.1149 265365.76 7.0580 261541.21 6.5532 265074.20

辽宁 4.9273 67094.51 3.5398 104284.78 4.2824 89849.68

吉林 4.9489 11495.97 7.7982 -103898.13 6.2732 -31049.05

黑龙江 4.8223 19880.04 3.9779 38723.81 4.4298 29817.00

上海 2.9170 -10898.96 4.4593 -87094.05 3.6338 -40254.25

江苏 3.7770 -26121.81 4.0145 -54471.82 3.8874 -38905.88

浙江 3.6502 -51024.00 4.9508 -179389.86 4.2547 -103487.93

安徽 5.5626 -33024.92 8.6472 -309319.77 6.9963 -138554.14

福建 3.8699 -48094.38 3.3810 -24096.83 3.6426 -36295.18

江西 5.5190 -19318.21 4.5129 10122.68 5.0513 -4196.71

山东 4.1223 -15419.00 3.4314 54295.27 3.8012 20346.81

河南 5.1592 -24984.40 6.2594 -123966.76 5.6706 -66896.59

湖北 4.8833 -76152.33 4.4580 -47252.39 4.6856 -62191.41

湖南 5.1331 -55610.04 4.1681 -6461.45 4.6846 -30537.21

广东 3.5798 -159701.85 3.7671 -190141.33 3.6669 -173578.73

广西 5.4159 -57531.22 4.9496 -36732.91 5.1992 -47492.71

海南 4.7010 -11719.81 4.6597 -11327.00 4.6818 -11536.58

重庆 4.7927 -27427.35 4.2560 -12391.13 4.5432 -20063.06

四川 5.1004 -120960.04 3.5681 -17522.25 4.3882 -65714.09

贵州 8.2842 56211.19 5.4036 84510.46 6.9452 75708.62

云南 5.9915 -39502.34 6.0238 -40717.25 6.0064 -40065.25

陕西 5.4973 8555.59 5.5335 7438.92 5.5142 8038.59

甘肃 6.7250 10169.18 5.6434 25607.96 6.2223 18159.26

青海 6.3728 7323.86 9.7524 -14991.52 7.9436 -789.79

宁夏 11.8320 141685.51 14.6607 145698.14 13.1468 144984.62

新疆 7.6294 209158.45 7.4198 207841.03 7.5318 208572.10

平均 5.3810 15497.08 5.4739 3527.38 5.4242 13353.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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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公平、效率、责任、发展等多项原则纳入中国省域碳配额分配方案中,设计了公

平性优先、效率性优先、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三种分配方案,并且比较不同分配方案的减排成

本,研究发现:
第一,经济发展起步早、工业集聚水平高、煤炭能源消耗量大的省份向能源匮乏或经济

欠发达省份转移了较多的碳排放,公平性优先原则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中,个别地区出现碳

配额短缺是因为需要承担历史责任和转移责任,是对地区间 “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更好阐

释,这种分配方案的优势在于既有惩罚机制又能兼顾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二,碳配额作为一种权利在不同地区之间具有竞争性,基于效率原则采用产出导向、

规模报酬不变的ZSG-SBM模型制定碳配额分配方案,经过五次迭代后更多地区达到了技术

效率前沿,并且其他地区的投入产出效率也有所提升,这种分配方案的优势在于能够体现出

国家统筹下地区间的协同性。
第三,采用熵值法整合以上两种碳配额分配方案能够兼顾公平性与效率性,优势在于既

能激发区域减排积极性,又不会因碳排放历史责任和转移责任惩罚过度而损失效率。大部分

地区在综合性原则下的减排成本居中,而且超过半数的省份可以获得减排收益。
一般而言,公平性优先原则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有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效率性优先原

则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有利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的碳排放权分

配方案因地区间减排成本差异小而容易被更多主体所接受,最适合中国当前情况。未来随着

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缓解,地区间差异逐渐缩小,可以推行效率性优先原则

下的碳配额分配方案,追求更低的减排成本。本文提出的分配方案可以借助计算机软件编程

计算出各主体的碳配额,并进行参数的动态调整以适应不同情景下的变化,也可以推广应用

到同一个省内不同市区县间的碳排放权分配中,在基期设定、分配原则、分配方法、减排成

本控制等方面为区域碳排放账户的核算提供参考和借鉴。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

建议:
首先,亟待完善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运行机制,制定兼具公平性、效率性、可

持续性和可操作性的碳配额分配方案是基础和前提。我国从2011年开始陆续设立北京、天

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及福建共8个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基本免费向各排

放主体分配初始碳配额,分配方法主要采用历史法或标杆法,并针对未按时按量履约的企业

实施适当的惩罚机制。2021年开始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采用以强度控制为基本思

路的行业基准法和历史强度法分配碳配额,但当前实践中的分配方法未设置地区修正系数,
忽略地区碳排放历史责任和转移责任的分配方案会影响分配的公平性和减排的积极性。

其次,根据不同地区间发展阶段、经济实力、资源禀赋、产业布局等方面的差异,制定

差别化、包容式的协调发展和减排计划,以保障2030年全国碳达峰目标的顺利实现。鼓励

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通过产业转型和绿色升级减少碳排放,
支持四川、重庆、贵州、内蒙古等水力、电力、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丰富的地区加快能源转

型进程,推动单位GDP能耗快速下降,严格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增长。本文还发现各地区的

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该总结先进减排经验推广至其他地区,形成政策合

力以及加强地区间的协同减排效应。
最后,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将实现碳达峰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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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本文采用扩展的STIRPAT模型分析各省份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时

引入了环境规制强度,但结果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应该在政府监管的基础上引入市场的价

格调节机制、多主体的监督机制以及严格的惩罚机制,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积极性,例如

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的双

控制度等,还可以参考借鉴排污许可证制度,引入拍卖机制充分激发各主体的碳减排积

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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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ChinasProvincialCarbonQuotaAllocation
Basedonthe2030CarbonPeak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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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Objectives: Basedonthegoalofpeakcarbondioxideemissionsin2030,many
principlessuchasfairness,efficiency,responsibilityanddevelopmentareincorporatedinto
theinterregionalcarbonemissionrightsallocationscheme.ResearchMethods: Spatialsimul-
taneousmodel,zero-sumgameSBMmodelandentropyweightmethodareusedtoconstruct
carbonquotaallocationschemesunderdifferentprinciples.ResearchFindings: Thecompre-
hensivecarbonquotaallocationschemetakingintoaccounttheprincipleoffairnessandeffi-
ciencyiseasilyacceptedbymoresubjectsduetothesmalldifferenceinemissionreduction
costsbetweenregions,whichismostsuitableforChinascurrentsituation.ResearchInno-
vations: Thedesignedcarbonquotaallocationschemeintegratestheprincipleofsustainable
developmentonthebasisoffairnessprinciple,andintegratestheideaofzero-sumgameon
thebasisofefficiencyprinciple,whichhasfairness,efficiency,sustainabilityandoperability.
ResearchValue: Theformulationofareasonableallocationschemeofregionalinitialcarbon
quotasisofgreatsignificanceforpromotingthecoordinatedemissionreductionstrategya-
mongprovinces,establishingandimprovingthenationalunifiedcarbontradingmarket,and
achievingthegoalofpeakcarbondioxideemissionsin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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